
《民营经济促进法》

一、背景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和推动技术

创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民营经济仍面临一系列难题，如融资难融资贵、产权保护不到位、

市场准入中的隐性壁垒等，这些问题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

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但这些政策分散于不

同法规和文件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性

障碍。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需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二、要点

保障公平竞争：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

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平等适用国家支

持发展的政策。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依法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机构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优化投融资环境：国务院有关部门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民营经济组织提供金融服务实

施差异化政策，督促引导金融机构提高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金融服务的水平。银行业金融机

构接受符合贷款业务需要的担保方式，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多种权利质押贷款。推动构建完

善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机制，支持民营经济组织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

平等获得直接融资，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为民营经济组织融资提供便利。

支持科技创新：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引导非营利性基金依法资助民营经济组织开展科研，支持民营

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公共研究开发平台，鼓励产

学研深度融合。

强化权益保护：专章明确“权益保护”，从法律层面对产权保护、合法权益保障以及行

政机关的行为约束作出详细规定，禁止随意查封、扣押民营企业的财产，行政机关在涉及民

营企业重大权益的决策中必须广泛听取意见。

三、意义

《经济与社会》角度

有助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

创新力，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政治与法治》角度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体现，将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上升为法律，

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明确、稳定、可预期的法律保障，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

法治社会。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为民营经

济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角度

有利于增强我国民营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民营经济更好地“走出去”，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与竞争，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

景下，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助于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

增强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